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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412 号 

 

 

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6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

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合并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

预案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案（修订稿）》”），称上市公司以其

拥有的全部资产、业务与英雄互娱全体股东拥有的英雄互娱 100%股

权的交易定价等值部分进行置换，对于超出上市公司置出资产定价的

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英雄互娱全体股东发行股份，对英雄互娱进行

吸收合并；同时，对于上市公司置出的全部资产、业务，将以 1元的

价格转让给天津迪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迪诺投资”）或

迪诺投资指定的第三方。2019 年 11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

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》，称终止筹划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

项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

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说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原因、具体决

策过程、合理性和合规性、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安排和拟采

取的违约处理措施（如有），以及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在终止本次交易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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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《预案（修订稿）》，为推进本次交易，蓝海投控已向迪

诺投资支付 1 亿元保证金，并约定了迪诺投资罚没保证金的情形、双

倍返还保证金的情形以及正常退还保证金的情形。请说明重大资产重

组终止后该保证金的归属，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请独

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公告称，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、评估工作量较大，

截至目前尚未完成；同时，交易各方没有就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方案

（包括但不限于最终交易价格、利润承诺及补偿等）达成一致意见并

签署《换股吸收合并协议》的补充协议进行确认。请补充说明你公司

未能与交易对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核心条款，并分别说明未能达成一致

意见的主要原因。 

4、请对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审议程序进行全面

自查，详细说明你公司信息披露与审议程序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不存

在重大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是否充分披露本次交易

终止的风险。 

5、请说明你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

务所和评估机构在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。 

6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——重

大资产重组》第三十三条，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方案后、股东大会

审议前，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应披露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，

请你公司说明未披露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原因，是否违反上述信

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规定。 



3 

7、你公司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安排和拟采取的违约

处理措施（如有）。 

8、请你公司补充提交内幕知情人名单。 

9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11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